














- 8 -

导，及时掌握项目实施情况；加强项目实施情况监督检查，及

时纠正项目实施和资金发放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确保

项目质量。

（四）加强审计核查和资金监管。各区不得挤占、挪用下

达的资金，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将引入第三方审计核查机

制，全程监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。项目承担单位要设置项目

资金使用明细账，实行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严格遵守各项财

务管理规章制度，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委将适时组织抽查，

对于违反资金使用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（五）加强验收考评和总结上报。各区要结合项目验收工

作开展绩效考评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能。要重点对项目完成

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、最终成果和绩效目标等进行评价。市农

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将按照相关项目建设验收标准，适时组织

相关项目的验收，并按规定将相关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总

结情况报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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